附件5

申报人所附证明材料清单

一、创新人才所需附件材料清单

（一）身份证或护照；

（二）经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认证的海外最高学位证书；

（三）国外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所提供的任职证明；

（四）有关论文、奖项、著作、专利等复印件（注：每类限报5项，著作类只需复印封面、目录、前三页及封底）；

（五）其他在申报书中所填报内容的支撑材料。

二、创业人才所需附件材料清单

（一）身份证或护照；

（二）经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认证的海外最高学位证书；

（三）海外创办企业证明或国外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所提供的任职证明；

（四）所创办企业营业执照、创办初期及最近修改的公司章程、商业计划书、企业近三年财务报表；

（五）有关论文、奖项、著作、专利等（注：每类限报5项，著作类只需复印封面、目录、前三页及封底）；

（六）自有资金（含技术入股）或跟进的风险投资占创业投资的比例；

（七）其他在申报书中所填报内容的支撑材料。

